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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安全监察罚款管理办法

（2003 年 7 月 14 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（国家煤矿安

全监察局）令第 7 号公布，自 200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煤矿安全监察罚款管理工作，依法实施煤矿

安全监察，根据安全生产法、煤矿安全监察条例、罚款决定与罚

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和财政部关于做好煤矿安全监察罚没收入

管理工作的通知（以下简称财政部《通知》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安全生产法、煤矿安全监察

条例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、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对煤矿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实施

罚款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按照财政部《通知》的规定，

统一到省级财政部门和相关部门办理煤矿安全监察罚款许可证。

第四条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商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


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章

国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布

- 2 -

专员办事处、省财政厅后，可与一至二个国有商业银行签订煤矿

安全监察罚款代收代缴协议，并将代收代缴协议报国家煤矿安全

监察局和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备案。

罚款代收银行的确定以及会计科目的使用应严格按照财政

部《罚款代收代缴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办理。代收银行的代收手续

费按照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代收罚款手续费有关问题的通

知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 罚款票据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代收罚款收据，

并由代收银行负责管理。

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领取小额当场罚款票据，并负责管理。

当场罚款票据的使用，应当符合当场处罚罚款票据管理暂行规定。

第六条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收入纳入中央预算，实行“收支

两条线”管理。

煤矿安全监察罚款的缴库由代收银行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

办理。

第七条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按照财政部《通知》的要求，由

银行内部交款单分列，并直接缴入中央和地方金库。

第八条 煤矿安全罚款实行处罚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。

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法对有关煤矿安全违法行为实施罚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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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；被处罚人持煤矿安全监察行

政处罚决定书到指定的代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缴纳罚款。

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财务人员定期到代收银行索取缴款票据，

并进行核对、登记和统计。

第九条 各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每月终了后 5 日内将煤矿

安全监察罚款统计表报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。

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将本省区煤矿安全监察罚款统计表

汇总后，在每月终了后 8 日内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。

第十条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罚款收入的缴库情况，应接受财

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检查和监督。

第十一条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罚款收

支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对违反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的机构和个人，

依照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

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追究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国家煤矿安

全监察局发布的《煤矿安全监察罚款管理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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